
臺北市立中崙高中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 國中部九年級 課後輔導實施計畫 

一、目的：為促進本校學生身心平衡，強化教育功能，輔導學生多元發展，以奠定學生的

良好學業基礎。 

二、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課後學習輔導實施要點」辦理。 

三、實施對象及期程： 

(一)對象：國中九年級全體學生經家長同意者，每班參加人數達 17人方可開班。 

(二)期程：114年 9月 15日至 115 年 1月 16日，每週 5 節，共 18 週，扣除 9/29

教師節、10/6 中秋假、10/10 國慶、10/24 光復節補假、11/17 校慶補假、12/25

行憲紀念日、1/1 元旦國定假日;第一、二次段考、畢業旅行等，共計 76 節，

課輔費用 2,280元整。 

四、科目及教材：配合 114 學年度國中各科教材，開設國文、英文、數學、自然、

社會領域等學科，以上科目視需要增減。 

五、規定：出勤、生活輔導依校規辦理。 

六、學習評量：依照任課老師規定辦理。 

七、收費：依教育局規定國中課後輔導課後學習輔導費用收費標準計算每節 30元整：

全學期課輔費用 2,280 元整，另加收二次模擬考費用 190元，共計 2,470

元。 

八、報名及繳費辦法： 

(一)報名：無論是否參加，皆請填妥下方調查表並請家長簽章後，於 9 月 4日(四)，

交給各班導師處理後，再交至教務處教務組備查;請考慮清楚再參加，報

名後勿隨意要求退班。 

(二)繳費辦法：請家長透過親子綁定通知，於繳費期限內逕上教育局校園繳費 系

統繳費。 

九、本實施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立中崙高中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 國中部 課後輔導調查表 

九年     班座號      號學生姓名              □同意參加 
                                               □不同意參加 
    此致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學生家長：                     (簽章)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月        日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國中部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國九晚自習實施計畫 

 

一、目的:為學生提供自習環境，增進學習效果，培養良好的讀書風氣。 

二、實施時間: 

（一） 日期：114年 9月 15日至 115年 1月 16日，每週一至週五晚上 18:00-21:00 

（二） 作息時間表: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40 19:40~19:50 19:50~21:00 

晚餐時間 晚休 自習(第一節) 下課 自習(第二節) 

           

三、 實施地點： 

（一） 班級人數十人以上，開放原班教室。 

（二） 班級人數若不滿十人，則統一於 7樓自習教室自習。 

四、 實施對象: 

中崙高中國中部九年級學生。 

五、 實施方式： 

（一） 採自由申請之方式，鼓勵同學踴躍參加。 

（二） 參加晚自習同學每星期必須留校晚自習三天以上。 

（三） 欲留校晚自習同學，家長必須參與晚自習輪值，由各班家長代表或輪值家長

排定輪值表，並參照【國九晚自習家長輪值注意事項】（附件一），確實落實

督導工作。 

（四） 參與留校晚自習同學，必須遵守【國九學生留校晚自習守則】（附件二），並      

依作息時間作息，違規者經登記次數達三次者，取消晚自習資格。 

（五） 參加晚自習同學一律在校用餐，不得外出或訂購外食。 

（六） 晚餐由九年級班級家長代表統籌辦理，晚餐費用於每月初繳交。 

六、 安全: 

   （一）各班由輪值家長督導及點名，嚴禁學生外出及危險行為。 

   （二）學校輪值人員及教官，負責門禁管制與校區巡邏。 

七、本計畫呈 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件一 

【家長輪值注意事項】 

1. 請協助依名單發放晚餐，並於晚餐後請協助學生處理廚餘。晚休時間請熄燈，並要求

學生安靜晚休，違規者請確實紀錄。 

2. 每節自習前請按座位表確實點名，若有遲到、早退或無故缺席者，請務必紀錄於點名

表中。臨時早退（點名表中未備註須早退者）或無故缺席者，請立即通知該生家長。                                                                                                                                                                                                                                                                                                          

3. 自習時間請嚴格要求學生下列事項： 

(1) 不可調換座位。 

(2) 不可看課外書、使用手機及各項隨身電子產品，違者物品由家長保管到放學，並

紀錄在點名本中。 

(3) 不可吃東西，嚼口香糖。 

(4) 不可討論或談話，有問題一律下課時間請教同學。 

(5) 不可四處走動，自習時間開始就必須坐定。 

(6) 不可提早收拾書包，須待放學鐘響才可動作。 

(7) 不可趴下睡覺，精神不佳者可由家長領至後走廊洗臉，回座後須振作精神。 

4. 休息時間請嚴格要求學生下列事項： 

(1) 不可打球，以免心情浮躁，並影響同學。 

(2) 不可在教室大聲喧嘩，聊天請至走廊，教室內請輕聲細語。 

5. 若有不遵守上述規定者，請家長按姓名座號登記於點名表之備註欄中，隔日導師將立

即輔導，以免影響其他學生自習權益。屢勸不聽達三次者，導師將通知家長帶回，並

取消該生留班夜自習的權利。 

6. 輪值家長可以看書或處理個人事務，但請盡量避免發出聲響，手機也請調整為震動模

式，若非極重要來電，請盡量到休息時間再回電。 

7. 輪值家長在放學時，應確認班上冷氣、電扇、電燈及門窗都已關閉，等學生全部離開

才可離校。 

8. 輪值家長當日不克輪值，請事先聯絡其他家長，自行協調掉換，並通知班級導師安排

輪值的家長。 

9. 請輪值家長於輪值當日，電話提醒下一日輪值家長。 

10. 請家長親自參與輪值工作，避免請其他親戚朋友代班，以免影響管理品質。 

11. 若該日輪值家長未到，請其子弟通知家長到校處理，否則巡察人員將取消該班當日留

校自習，即刻放學，以免發生不必要的危險。上述規定累計達三次者，將取消該班留

校自習資格。  



附件二 

【學生留校自習守則】 

一、 請假方式：  

(一) 事先請假：當天中午前，由家長親自打電話向導師及班級家長代表請假，導師

准假後才可離校。 

(二) 臨時請假：自習開始後，遇突發狀況無法繼續自習時，須先向輪值家長報備，

經輪值家長與請假學生家長聯絡，取得家長同意後才可離校(最好由家長親自

到學校接回)。 

二、 晚餐一律由九年級家長代表統籌訂購，不得外出。 

三、 下課時間一律不得打球。 

四、 留校自習需著制服，不得更換便服；並依原上課時座位就坐，不得任意更換。 

五、 自習時一律安靜讀書，不可看課外書、使用手機及各項隨身電子產品、討論、借文

具、傳紙條、走動、念出聲音、東張西望、吃東西、睡覺。違者物品由家長保管到放

學，並紀錄在點名本中。 

六、 嚴格遵守作息時間，不得遲到早退，放學鐘聲響後(21:00)，才可收拾書包，不可在

學校逗留。 

七、 嚴防意外事件發生，離校後應立即返家，不可在外逗留。 

八、 服從輪值家長之指示，主動配合，自動學習，不得對輪值家長無禮、態度傲慢、不

服糾正之情事。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應聽從輪值家長指示或安排。 

九、 若有不遵守上述規定累計達三次者，將取消其留校自習資格，並視情節輕重依校規

處置。 

 

 

 

 

 

 

 

 



臺北市中崙高中國中部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留校晚自習家長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 

煩請您詳閱規定，請參閱實施計畫並請確實督導孩子們留校自習，溫習功課。。

若違反校方規定，將取消晚自習資格。最後請您填妥本表，交由貴子弟於 114

年 9 月 4 日（星期四）放學前繳給導師。 

 茲      子弟 九 年＿＿班座號＿＿＿姓名＿＿＿＿＿＿＿ 留校晚自習。 

勾選同意者請續填妥以下內容：留校日期： （勾選）  

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家長 

簽章 

學生留校

晚自習日

期（一星期

至少三日） 

     

 

子弟返家方式  由家人接送 聯絡電話：            

          其他                 （請註明方式） 

同時，本人願意參加晚自習輪值，善盡監督職責，一同為班上晚自習盡一份心力。 

提供我可以配合的時間如下，請家長代表協助安排輪值時間，十分感謝。 

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留校晚自習

可輪值日期
（請至少選填三

個可能的時段，再

由家代統一安排） 

     

                                     立書同意人：       （簽章） 

                 （手機）聯絡方式： 

                                        日   期：   年  月  日 

※本同意書填寫完畢，交導師留存，避免當日提出留校申請。 

□不同意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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